附件1

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	项目名称
	消防经费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实施单位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	主管部门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	资金总额
	资金来源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188.708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：中央
	

	
	
	自治区
	

	
	政府性基金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
	项目概况
	消防业务经费；消防业务经费用于消防队履行职能所需的经常性、消耗性支出，如印刷费、水电费、差旅费、维修费、专用材料费、专用燃料费、其他业务费等。

	项目起始时间
	2021年1月
	项目终止时间
	2021年12月

	项目实施进度
	用于消防站日常运行人员、公用、项目经费

	年度绩效目标
	维护园区的安全生产，杜绝重特大的火灾安全事故发生。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90
	预算执行率% (10分)
	6

	项目绩效目标

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实际完

成值
	未完成

的原因
	指标得分

	
	产出指标(50

分。其中：产

出数量、质量、

时效、成本分

别20分、10

分、10分、10

分）
	产出数量
	配备消防专职人员
	≥8人
	100%
	
	20

	
	
	
	消防装备器材
	1批
	100%
	
	

	
	
	
	消防日常巡逻检查
	≥3次/天
	100%
	
	

	
	
	
	消防体能、技能项目考核
	1次/月
	100%
	
	

	
	
	
	消防日常执勤训练
	≥3次/天
	100%
	
	

	
	
	产出质量
	日常园区消防工作满足消防要求
	100%
	100%
	
	10

	
	
	
	消防专职人员人数配备保障
	≥88%
	100%
	
	

	
	
	
	体能、技能项目考核达标率
	≥95%
	100%
	
	

	
	
	
	消防器材合格率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巡逻、执勤保障
	100%
	100%
	
	

	
	
	产出时效
	完成时间
	2021年12月
	2021年12月
	
	7

	
	
	
	完成率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资金支付率
	100%
	39.74%
	因财政资金紧张，剩余2021年部分未支经费于22年重新向市政府、市财政申请。
	

	
	
	产出成本
	项目支出数（按子项目）
	188.708万元
	39.74%
	
	7

	
	
	
	资金使用率
	100%
	100%
	
	

	
	效果指标

(30分)
	经济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
	——
	——
	
	30

	
	
	社会效益
	园区生产建设安全
	≥90%
	100%
	
	

	
	
	生态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生态效益
	——
	——
	
	

	
	
	可持续影
	维护园区持续稳定
	维护园区持续稳定
	100%
	
	

	
	社会公众或服

务对象满意度(10分)
	满意度
	满意度
	100%
	100%
	
	10


附件1

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	项目名称
	园区工作及招商经费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实施单位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	主管部门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	资金总额
	资金来源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51万元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：中央
	

	
	
	自治区
	

	
	政府性基金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
	项目概况
	根据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的“三企入桂”相关的文件通知，紧紧围绕“三企入桂”文件的精神指示开展工作，加大招商引资工作力度。



	项目起始时间
	2021年1月1日
	项目终止时间
	2021年12月31日

	项目实施进度
	支付日常园区工作及招商经费，完成了招商引资各项工作

	年度绩效目标
	完成策划包装项目（10亿元以上）5个，签约项目数（亿元以上）10个，开工项目数（亿元以上产业类项目）6个。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94
	预算执行率% (10分)
	9

	项目绩效目标

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实际完

成值
	未完成

的原因
	指标得分

	
	产出指标(50

分。其中：产

出数量、质量、

时效、成本分

别20分、10

分、10分、10

分）
	产出数量
	外出招商次数
	25
	100%
	
	20

	
	
	
	举办招商推荐会次数
	3
	100%
	
	

	
	
	
	参加玉博会次数
	1
	100%
	
	

	
	
	
	参加东盟博览会次数
	1
	100%
	
	

	
	
	产出质量
	策划包装项目（10亿元以上）3个
	100%
	100%
	
	7

	
	
	
	签约项目（亿元以上）4个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开工项目（亿元以上产业类项目）3个
	100%
	33.33%
	由于疫情不可抗拒的因素，对招商引资各项工作的开展造成一定的影响；加上上游的项目推进缓慢，导致下游个别项目无法实施，以及企业投资意愿不强。
	

	
	
	完成时间
	完成时间
	2021年12月
	100%
	
	8

	
	
	
	完成率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资金支付率
	95.65%
	95.65%
	严格把控专项经费使用，剩余零丁经费未能在时间节点内支出
	

	
	
	产出成本
	外出招商25次经费（万元）
	30
	100%
	
	10

	
	
	
	举办招商推荐会3次经费（万元）
	8
	100%
	
	

	
	
	
	参加玉博会经费（万元）
	10
	100%
	
	

	
	
	
	参加东盟博览会经费（万元）
	3
	100%
	
	

	
	
	
	资金使用率
	100%
	100%
	
	

	
	效果指标

(30分)
	经济效益
	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（亿元）
	59
	100%
	
	30

	
	
	社会效益
	解决劳动力就业人口（人）
	≥100
	100%
	
	

	
	
	生态效益
	物质循环利用
	实现物质循环利用
	100%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提升园区综合实力
	提升园区综合实力
	100%
	
	

	
	社会公众或服

务对象满意度(10分)
	具体指标
	满意度
	≥95%
	97%
	
	10


附件1

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	项目名称
	70万吨锂电新能源材料一体化产业基地项目指挥部办公经费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实施单位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	主管部门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	资金总额
	资金来源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50万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：中央
	

	
	
	自治区
	

	
	政府性基金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
	项目概况（包
	由于自治区领导及市领导对70万吨锂电新能源一体化项目的推进的重视，锂电指挥部人员为此项目的外出协调比较多，为能保证锂电指挥部的正常运行，申请此日常办公经费用于解决人员的差旅及办公场所资金、日常办公费支出。

	项目起始时间
	2021年1月1日
	项目终止时间：2021年12月31日

	项目实施进度
	每月能如实解决抽调人员的差旅及日常办公支出。

	年度绩效目标
	协调解决好70万吨锂电新能源一体化项目的遇到的矛盾问题，快速推进项目建设。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94
	预算执行率% (10分)
	8

	项目绩效目标

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实际完

成值
	未完成

的原因
	指标得分

	
	产出指标(50

分。其中：产

出数量、质量、

时效、成本分

别20分、10

分、10分、10

分）
	产出数量
	组织召开锂电项目工作列会
	≥15次
	100%
	
	20

	
	
	
	协调解决锂电项目现场问题
	≥3次
	100%
	
	

	
	
	
	定期报送项目推进情况
	≥10次
	100%
	
	

	
	
	产出质量
	突出“计划+机制”，细化工作计划，做到时间明确、计划倒排，过程管理、节点控制、分工落实，对锂电各子项实施“一对一”服务，做到“底数清、情况明”。
	加快推进锂电项目建设
	100%
	
	10

	
	
	
	加快推进锂电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。
	加快推进锂电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是否有举措和成效
	100%
	
	

	
	
	产出时效
	资金到位率
	100%
	100%
	
	9

	
	
	
	完工及时率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完成时间
	2021年12月
	100%
	
	

	
	
	
	资金支付率
	100%
	99.97%
	剩余零丁经费未能在时间节点内支出
	

	
	
	产出成本
	项目支出数（按子项目）
	50万
	99.97%
	剩余零丁经费未能在时间节点内支出
	9

	
	
	
	资金使用率
	100%
	100%
	
	

	
	效果指标

(30分)
	经济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
	——
	100%
	
	10

	
	
	社会效益
	服务协调项目
	服务协调项目
	100%
	
	10

	
	
	生态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生态效益
	——
	100%
	
	

	
	
	可持续影
	该项目确保玉林市工业产业得到持续和有效的监管和推进，达到工业高质量发展。
	持续有效推动工业高质量发展
	100%
	
	10

	
	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   (10分)
	
	满意度
	100%
	96%
	
	8


附件1

2021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
	项目名称
	巡防经费
	项目编码
	

	项目实施单位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	主管部门
	龙港新区玉林龙潭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
	资金总额
	资金来源
	金额（万元）

	
	合计
	78万元

	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其中：中央
	

	
	
	自治区
	

	
	政府性基金
	
	

	
	其他资金
	
	

	项目概况
	从2008年成立巡防大队以来，财政每年下达一定的财政预算，作为巡防大队运营经费。巡防经费主要用于巡防大队办公经费，人员经费和车辆运行。

	项目起始时间
	2021年1月1日
	项目终止时间
	2021年12月31日

	项目实施进度
	每月按时发放巡防队员工资及缴交五险。

	年度绩效目标
	维护园区生产建设安全。

	自评得分（满分100分）
	91
	预算执行率% (10分)
	7

	项目绩效目标

衡量指标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指标内容
	指标值
	实际完

成值
	未完成

的原因
	指标得分

	
	产出指标(50

分。其中：产

出数量、质量、

时效、成本分

别20分、10

分、10分、10

分）
	产出数量
	配备专职巡防人员
	≥25人
	100%
	
	20

	
	
	
	日常治安巡逻
	≥2次/日
	100%
	
	

	
	
	
	预防及遏制违法犯罪活动
	≥15次
	100%
	
	

	
	
	产出质量
	满足园区安防要求
	≥95%
	100%
	
	10

	
	
	
	维护园区生产建设安全
	协助警察进行治安维持工作、维护园区生产建设安全
	100%
	
	

	
	
	
	落实安全排查，保障辖区居民、公司职工生命财产安全
	积极落实安全排查，保障辖区居民、公司职工生命财产安全
	100%
	
	

	
	
	产出时效
	资金到位率
	100%
	75.58%
	
	7

	
	
	
	完工及时率
	100%
	100%
	
	

	
	
	
	完成时间
	2021年12月
	100%
	
	

	
	
	
	资金支付率
	100%
	75.58%
	因财政资金紧张，剩余2021年部分未支经费于22年重新向市政府、市财政申请。
	

	
	
	产出成本
	巡防经费
	78万元
	75.58%
	因财政资金紧张，剩余2021年部分未支经费于22年重新向市政府、市财政申请。
	7

	
	
	
	资金使用率
	100%
	75.58%
	
	

	
	效果指标

(30分)
	经济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经济效益
	——
	——
	
	30

	
	
	社会效益
	为园区生产建设提供安全保障服务，确保项目如期顺利完成
	≥90%
	100%
	
	

	
	
	生态效益
	该项目没有直接的生态效益
	——
	——
	
	

	
	
	可持续影响指标
	保障园区持续稳定，不发生重大案件
	有效维护园区治安秩序，保障园区持续稳定
	100%
	
	

	
	社会公众或服

务对象满意度(10分)
	具体指标
	满意度
	≥95%
	96%
	
	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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